
《汕尾市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党中央及自然资源部关于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

覆盖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我市部分乡村“无规划”或“规

划不好用”等问题，研究制定了《汕尾市乡村地区“通则式”

规划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规定》

旨在为乡村各类建设活动提供简明、可操作的规划依据，在

有效保障合理建设需求、规范乡村建设秩序的同时，着力提

升管理效能、减轻基层工作负担。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修正）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3.《广东省公路条例》

4.《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5.《汕尾市农村建房条例》

（二）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 年第 7 号）

3.《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 号）

4.《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

5.《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1 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

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13 号）

7.《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负责人解读乡村地区

规划管理新政》

8.《广东省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粤自然资函〔2022〕

1144 号）》

9.《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切实

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划〔2024〕1947 号）

10.《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推进规划建设治理联动强化农村村民建房

用地管理和风貌管控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6〕3 号）

11.《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

评定办法（试行)》（粤百千万办发[2025]2 号）



1.《广东省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粤建村〔2021〕

32 号）

三、主要内容

本《规定》主要包括：总则、底线管控、用地管理、弹

性管制、建设控制、风貌管控、组织实施、附则共八章三十

三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则。主要明确制订目的、适用范围、适用情形、

地块图则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等内容。其中，明确适用范围为

“无村规、现行村规不适用、已编村规未批复”的乡村地区，

并明确适用情形为：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农村住房、乡村公共

设施和乡村产业等乡村建设项目。此外，明确除了单独建房，

其余的乡村建设项目可编制地块图则或规划简图，作为核发

规划许可的法定依据。

（二）坚守底线管控。落实耕地保护、生态保护、灾害

防治等法律法规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管控要求，并提出

乡村建设的负面清单和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

清单要求。

（三）规范用地管理。对农村住房、公共设施和产业项

目提出用地选址、用地布局等要求，以规范乡村建设秩序。

（四）设置弹性管制规则。允许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混合

使用村庄建设用地或变更用地性质、复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及使用留白用地等，以支持乡村建设需要，增强规划管理的

适应性与弹性。



（五）细化建设控制要求。明确农村住房、公共设施和

产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建筑退距、间距等，及提出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等要求。

（六）引导乡村风貌。对绿化、农房、公共建筑和产业

建筑风貌提出协调性、地域化要求。

（七）规范审批程序。明确以地块图则或规划简图为依

据的规划许可审批流程，并明确地块图则需包含项目地块位

置、用地性质、容积率等核心控制指标。

（八）附则。主要包括实施管理、解释权、有效期等内

容。

《规定》实施后有利于规范乡村建设秩序、优化空间布

局、促进产业发展和风貌提升，为我市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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